高雄市100年度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說明會

一、目的：依毒化物管理法第39條規定，於96年1月3日前已依法取得登記備查文件或核可文件者，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5年內，向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申請展延，故召開此法規說明會請業者於101年1月2日前向本局申請換發。
二、對象：本市領有登記備查文件及核可文件尚未申請換發之廠家。
三、時間：100年9月30日(星期五)上午09:30~12:00
四、地點：高雄市政府環保局8樓大禮堂(高雄市鳳山區澄清路834號)

五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協辦單位：環保署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
六、議程如下：
	時   間
	議     程
	主持人(講師)

	09:30—09:50
	報到及領取講義

	09:50—10:00
	長官致詞

	10:00—10:50
	毒管法相關法令宣導說明-1
· 「毒管法-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」介紹及修正內容說明
	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管處
顏子修助理毒管師

	10:50—11:00
	休






息

	11:00－11:50
	毒管法相關法令宣導說明-2
· 毒化物運作業者申請換發證件總說明

· 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說明
	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管處
顏子修助理毒管師

	11:50 – 12:00
	綜合討論
	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管處

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	12:00—
	結束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【報名回條】
	單位名稱：

	姓名
	職稱
	連絡電話
	備註

	
	
	
	口葷食口素食


· 請將報名回條傳真至(07)601-1236；(07)601-1330

· 連絡人(07)601-1000轉2351楊惠甯、刁瑜璇小姐

· 回函請於100年9月28日（星期三）前回傳至環保署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
